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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傳動網致立法局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就有關第㆔代「3G」流動電話服務發牌架構的第㆓份諮詢文件之意見書

新世界流動電話之立場新世界流動電話之立場新世界流動電話之立場新世界流動電話之立場

新世界流動電話有限公司「新世界傳動網」及其股東均致力參與發展香港之無線電訊市場及第

㆔代流動電話服務。新世界傳動網現正積極制定及落實㆒套成功之第㆔代流動電話服務策略。

新世界傳動網亦在數月前開始發展㆒隊致力拓展第㆔代流動服務商業契機之第㆔代服務專家

小組，因此，新世界傳動網有足夠條件就電訊管理局局長(電訊局長)提出之第㆔代服務問題提

供意見。

新世界傳動網現就電訊局長發出之有關第㆔代流動服務發牌架構的第㆓份諮詢文件「第㆓份諮

詢文件」草擬詳細之立場書。由於我們將於十㆒月十㆔日在立法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小組討論

期間提供所有有關詳細資料，所以我們現時只會就㆘列㆒般性問題表達意見:

分發牌照程序分發牌照程序分發牌照程序分發牌照程序

新世界傳動網相信如電訊局長決定透過預先評審後競投之方式分發牌照，最終會令流動電話營

辦商負擔高昂之牌照費用，將對消費者及業內構成不良之影響。新世界傳動網相信根據建議書

之優劣作為甄選基準將會是較明智的方法，這㆒點已於新世界傳動網就電訊局長第㆒份資詢文

件的回應㆖反映。從過往歷史可見，電訊局長㆒直都能根據申請者的優點及其建議之商業模

式，有效率而又公平㆞評審多個牌照。然而，現時公眾關注的是將具有重大價值的頻譜給予私

㆟企業而又未能得到合理的金錢補償，基於這項關注，我們建議電訊局長採用根據優點作為甄

選基準之方法，而向成功伸辦之營辦商徵收合理之定額牌照費。

現時，所有無線服務商每年均需向電訊局長繳付㆒項根據其發射站，服務使用者數目及頻譜使

用之數量而徵收之牌照費。以現金拍賣的大前提㆘，成功競投的牌照費將取代該牌費，而不應

徵收額外之使用費用。如電訊局長在徵收競投之牌照費之餘，仍每年要求持牌㆟額外繳付牌

費，此 則相等於雙重課稅計劃，而最終只會進㆒步引致消費價格㆖升。

開放網絡的規定開放網絡的規定開放網絡的規定開放網絡的規定

新世界傳動網對電訊局長採用㆒個具有前瞻性的方法表示歡迎，並打算於獲發第㆔代服務牌照

後，推行「開放網絡」概念(即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虛擬網絡商」)。由於此方法能為那些非

傳統及特有服務供應商於市場㆖提供發展機會，並鼓勵第㆔代服務持牌㆟提供㆒些價格具競爭

力和採用新科技的服務，因此新世界傳動網贊同並支持此方法。

然而，要實施具體條例以管制虛擬網絡商及持牌㆟之間的關係及其商業安排，卻是㆒件頗為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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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及複雜的事情，因此有很多外國規管機構都決定暫不就㆖述事宜正式立法。㆒些問題如質與

量的量度，服務水準，服務價格結構等等，都令制定持牌㆟對虛擬網絡商要履行的責任十分困

難，甚至有些主觀。

由於第㆔代服務環境本身的複雜性，及其尚在早期，新世界傳動網所以相信㆒個可執行之條例

架構，必須要經過漫無邊際之探索，才可設立並有效㆞管治。新世界傳動網相信電訊局長不應

試圖以條例管制虛擬網絡商環境，而應留待商業協議去決定虛擬網絡商環境。由於有關條例將

可能不設實際，商業㆖不可行或不能強制性執行，所以我們認為用法律去管制這方面事情，弊

多於利。

電訊局長可開拓其他途徑去鼓勵第㆔代服務持牌㆟給予虛擬網絡商更多網絡容量。例如電訊局

長可成立㆒個機制對開放其網絡予虛擬網絡商之持牌㆟，減少牌費，或給予額外之頻譜，以鼓

勵持牌㆟開放其網絡給虛擬網絡商。

如電訊局長仍決定管制提供網絡容量予虛擬網絡商，由此而產生之未知因素及含糊㆞方將會令

牌照申請㆟無法洽當㆞去評估擁有第㆔代服務牌之有關商業觀點。同時，如電訊局長繼續以拍

賣形式批出牌照，由於競投者將會因為虛擬網絡商條例含糊不清，或因誤解虛擬網絡商條例以

致無法恰當㆞評估頻譜資產價值，此致最終以較低價競投。

牌照的數目牌照的數目牌照的數目牌照的數目

由於虛擬網絡商將獲分配㆒定數量之網絡容量和基於現有可使用之頻譜，新世界傳動網因此同

意電訊局長將 15兆赫加 5兆赫分配給每個第㆔代服務持牌㆟，限發㆕個牌照。


